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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 3-1地號等機關用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山坡地管制範圍細部計畫案」 

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日（四）下午 2時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N206審議室 

主席：陳信良委員(召集人)                記錄：蔡立睿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後附）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本案業經兩次專案小組充分討論，並現場會勘了解實地

狀況，經綜整本次會議出席委員意見，獲致共識如下： 

（一） 故宮院區整體無障礙設施確有改善必要，整合捷運環

狀線北環段Y28站可以有效改善現況人車動線交織問

題，惟山限區之調整範圍宜以排除鋪面改善部分之無

障礙工程範圍最小化進行檢討。 

（二） 本次會議申請單位已提出院區人車路徑之短、中、長

期規劃，仍請補充整體人車動線系統及無障礙環境

短、中、長各階段之預估期程、計畫與效益。 

（三） 關於民眾關切之坡地安全議題，相關坡地監測資訊應

定期定點公開揭露。 

（四） 擬增設無障礙工程攸關第二展覽館人車動線及院區

景觀風貌，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

執照。 

（五） 變更法令依據修正部分，後續應依內政部 112 年 10

月 5日函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並就民眾疑慮坡地

安全部分強化說明。 

二、 請申請單位依本次會議建議及委員意見檢討修正後，全

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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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吳玉珍委員 

1. 簡報第 43頁市府提出本市個案申請剔除山限區範圍之適

用標準共 3點，是否必須同時符合。 

2. 有關坡地安全疑慮個人認為有兩點，第一個是如何跟民

眾溝通，第二個是有沒有替代方案。涉及工程安全的層

面，土木專家會認為可用工程方式克服，惟民眾仍會有疑

慮。有委員建議可以再辦一次公聽會，建議邀請與本案沒

有利害關係的專家學者出席公聽會，了解本案地質環境

能否透過工程技術克服安全議題。 

3. 再則是替代方案的部分，建議先解決故宮無障礙環境需

求，而非一步到位滿足通用設計（如由山下直接搭電梯或

手扶梯至故宮）。本次會議未提及無障礙需求量?假使可

預估無障礙的需求量，租用適量小型電動巴士、透過預約

由山下定點接駁，相對於解編山限區，本作法對環境衝擊

較小、成本較低，建議納入替代方案評估。但長期而言，

確實有通用設計的需求，故由短期過渡至長期，應有足夠

時間就工程安全議題與民眾充分溝通。 

劉玉山委員 

1. 本次會議申請單位就委員所提意見已提出善意回應，山

限區解編面積從原本公展方案 14,746平方公尺，縮減為

4,042平方公尺，減少約 73%。市府也補充過去文山區、

內湖區相關山限區解編的案例，建議申請單位就擬解編

山限區的範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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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申請法令依據，既經內政部認定同意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個案變更，如此法令依據將更

為完備。 

3. 本案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加強與地區居民的溝通，民眾

陳情重點在於坡地安全，如何讓民眾更瞭解本案後續短、

中、長程各階段工程施作內容，以及對於維護坡地安全的

處理，建議本案或許提送都委會大會審議前，可以再辦一

場公聽會，向地區居民詳細說明以消除疑慮。 

4. 有關委員提及至善路二段南側停車場，建議可一併納入

故宮中、長期規劃考量，建議評估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

銜接至捷運出入口並連通至故宮正館。故宮來客數從 103

年的五百多萬人次降到現今的五十幾萬人次，顯示來客

數壓力已減緩許多，個人認為故宮未來的參觀重點依舊

是正館。 

薛昭信委員 

1. 個人認同故宮以及設計單位的努力，故宮也理解本案要

處理的是無障礙環境整體性的解決方案，個人會後也提

供一份國外案例讓申請單位參考。 

2. 山坡地安全不容忽視，但以目前工程技術應可克服安全

問題。然而基於民眾對於邊坡安全仍有疑慮，建議申請單

位應提出完善說明。 

3. 市府將本地區劃為山限區似乎不合理，因為當時已是建

成區域，且邊坡是填出來的，目前圖書文獻大樓、行政大

樓兩棟建物經過經年累月也應該會呈現不均勻沉陷，因

此故宮針對舊有建築與整個基地山坡地的防護，勢必也

需要進行全面性檢修。至於故宮希望施作的無障礙設施

工程，是否一定要解編山限區?這部分請都發局就法令規

定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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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員對故宮無障礙環境的短、中、長期有不同看法，建議

故宮應先訂定目標，包括可及性及相關設施的設置，如道

路、坡道、電梯、電扶梯、接駁車等，且應作整體性規劃

而非只採單一策略。博物館最重要的是參觀路徑，需要規

劃多條具可及性的路徑，如果能從目標與策略導向作思

考，對本案短、中、長期的想法就會清楚。通用設計要用

什麼樣的標準，從停車場、道路、人行空間進到各棟展館

建築物，要思考的第一個是指標系統、第二個是從運具進

到院區空間、第三個是從院區進到各棟展館建築物。第四

個是整個故宮院區的高度變化大，是挑戰同時也是機會。 

林莉萍委員 

1. 故宮對於維護國寶有相關嚴密的安全維護機制，然而因

應氣候變遷未來暴雨情況會比過去嚴重，建議故宮對坡

地安全與施工務必做好監控。本次會議申請單位經檢討

後已大幅縮減需解編的山限區範圍，同時補充近期經濟

部中央地調所等單位所提供之無災害紀錄公文，個人建

議申請單位就相關的資料，加強對民眾溝通說明以降低

民眾疑慮。 

2. 申請單位提出短、中、長期計畫，2025年第二展館啟用，

短期計畫於 2025年前需解編山限區設置無障礙通道，讓

參觀者可以直接到第二展館。而 2032年捷運通車後，正

館與第二展館之間的輪動性是如何?目前似乎是先整修

第二展館，將國寶移至第二展館後，正館再進行整修，惟

簡報內無法瞭解正館後續展覽功能異動的時點。建議申

請單位補充短、中、長期各階段的規劃，以利討論各階段

人車動線規劃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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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簡報第 18頁交通流量估算，大客車載運人數應是故宮

主要參觀人次的輸運模式，假設最終極的目標是盡量不

要有車流上去院區，建議申請單位補充說明所提長期計

畫，對於目前交通情形能否有所紓解。 

4. 依申請單位所提短、中、長期計畫，如因正館整修時未能

營運，則參觀民眾會集中在第二展館，如此所提的短期交

通規劃就有意義。建議申請單位規劃短期目標時，應一併

思考長期的大客車動線問題，此外第二展館及正館分別

再開放的時點及兩者間的功能性配套也要再作考量。 

林靜娟委員 

1. 本案有幾個需要處理的議題，包括從人本角度的通用無

障礙環境、坡地安全議題、文化景觀與文物保存等。涉及

山限區解編的坡地安全議題是大家最擔心也最不可確定

的部分，文化景觀的維護，可以藉由規劃設計克服，而文

物保存對故宮而言，則是首要須要確保的，至於通用設計

和人本環境也是不能忽視的部分。申請單位提到如何在

未來能讓所有車輛都不要上山進到園區，規劃未來大客

車都停在至善路二段南側基地，再步行到北側故宮園區，

這個作法目前看起來於比較屬於短期概念，若從整體規

劃來看，南側基地應該可以整合捷運 Y28 站提出更具長

期性、更完善的人行交通計畫，大客車和小客車的行車路

徑才不需要繞到上面，也才有可能面對長遠的故宮發展。

建議申請單位就各面向思考其優先順序來檢討園區整體

規劃，而不僅以解編山限區處理，畢竟坡地安全具有不確

定性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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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提出的規劃方案比較像是從故宮北園區作思考，如

能將南側基地一併思考的話，未來捷運出入口的位置是

否一定是目前所標示位置，且目前所提出的出入口工程

圖面並不合理，因為開挖的部分全是等高線最密集的地

方，建議故宮將南側基地納為整體規劃範圍，就捷運出入

口位置再作考量。 

何芳子委員 

1. 故宮對人車的路徑提出短、中、長期的規劃，請補充時程

的設定。除了人車路徑的規劃之外，至故宮參觀的民眾，

自行開車與搭公車的旅次所佔比例各是多少?規劃兩個

電扶梯、一部電梯，是否就可以滿足整體需求，接駁車輔

助，是否也納入規劃，其他如景觀等相關的配套是否也有

進行通盤的考量。 

2. 個人建議申請單位在短、中、長期規劃上應該要更全面的

思考，各項施工項目對整個地區環境與故宮本身建築物

會產生那些影響，是否於施工過程中設置完整的監測系

統掌握安全性。 

許阿雪委員 

1. 故宮表示方案二設置兩座電梯可能涉及文化景觀問題，

則所提之長期方案，是否亦涉及文化景觀問題? 

2. 本案無障礙設施擬結合捷運 Y28站規劃設置電梯出入口，

惟相關模擬圖未見出入口與電梯、電扶梯的相關位置與

未來的景觀模擬，請故宮再補充說明。 

3. 本案剔除山限區的範圍是否能再減少?鋪面改善工程是

否需要解編山限區，建議在公共利益與無障礙環境需要

的考量下，再合理檢視縮小山限區解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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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眾陳情表達對山坡地安全的疑慮，本次會議故宮提供

相關單位函復的坡地災害資訊，建議再加強跟民眾說明。 

王秀娟委員 

1. 有關故宮現況人車交織的問題，目前的環山車道其實是

施工便道，路幅非常窄且兩側龍柏樹生長茂盛，車輛經過

時也會影響樹木，建議故宮規劃服務性繞行園區的中型

巴士或小型巴士，禁止其餘車輛上山，則現有進入正館 B1

的無障礙人行動線就會更順暢，這部分應該要優先考慮。 

2. 目前故宮的展覽文物是位在正館內，多數人參觀後就離

開，並不會到再走到現在的圖書文獻大樓或研究大樓，而

過去圖書文獻大樓也只有特展時才有獨立售票的與開放

參觀。未來規劃為第二展覽館後，會形成一個環狀參觀動

線。這部分就呼應前面委員所提到的短、中、長程規劃相

關配套的時間點為何? 

3. 委員們提及安全性議題，除無障礙設施工程施作涉及山

限區範圍外，個人覺得本案無障礙設施與捷運工程開挖

時程兩者如何配合也很重要的，因為捷運與故宮無障礙

工程有非常多的介面存在，應該確保兩者前後施作能達

到最有效的整合。至於故宮提到圖書文獻大樓側邊坡需

要加固，而加固工程與目前規劃電梯的關係是什麼?是不

是兩者一起做?個人認為可視為一個新的邊坡工程，這部

分應提出更安全的說明並加強民眾溝通。 

4. 從過去故宮完工歷史的照片看來，當時沒有圖書文獻大

樓，該大樓是將坡地剷除後蓋完再回填邊坡，還是文獻大

樓是從上方直接興建，兩者情況不太一樣。如果邊坡是之

後再回填，就不是原來的自然地形，而是人造邊坡。這部

分也牽涉到當時為什麼會將人工設施劃入山限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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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會議資料沒有提供設計圖說，雖然本案係審議都市

計畫，但也希望了解對景觀的影響，包括無障礙電梯設施

物凸出地面的位置，是否會在第二展館建築正前方。至於

本案解編山限區的範圍能否再縮小，個人認為必須視本

案最終設計內容，如何整合人車動線與無障礙需求，才有

辦法進一步討論解編範圍。 

6. 目前所提長程規劃的方案，無法清楚呈現最後人車管制

位置，以及除了園區服務道路或緊急使用道路之外，那些

位置是完全沒有車輛，建議申請單位要說明清楚，避免人

車交織與現有步行空間不足的問題一直存在，對無障礙

環境是非常不友善的。 

陳信良委員(召集人) 

1. 依市府本次所提資料，未來涉及本市山限區剔除範圍案

件，不論是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或個案變更，都必須同時

符合市府所訂三項適用標準，才能進行變更都市計畫程

序。 

2. 經過兩次專案小組討論，故宮也提出因應策略與作法，本

案最後情境應該是車輛不要干擾行人動線，建議故宮維

持既定的遠見與堅持，就委員所提意見據以檢討修正並

作整體改善。 

3. 有關捷運出入口銜接第二展覽館的計畫，原則尊重內政

部認定為國家重大建設，也尊重過去故宮與捷運局長期

協調整合的結果。 

4. 有關山限區解編範圍，請申請單位以無障礙設施必須施

作的最小工程範圍進行檢討，提請委員會審議。至於內政

部同意故宮採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專案

變更，涉及之法令依據調整，一併提請委員會審議。後續

需重新公展舉辦說明會，屆時請故宮務必加強與民眾溝

通，針對民眾關心的坡地安全議題妥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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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捷運通車後，搭乘捷運至故宮參觀能從捷運出入口

透過無障礙設施連通至故宮園區。至於從至善路二段南

側停車場至北側故宮園區，其連通方式尚須視南側基地

未來規劃而定，建議故宮將南側基地一併納入短、中、長

期整體規劃。至於故宮表示南側基地連通至故宮正館的

方案，之前已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討論過，請故宮於

委員會審議時補充之前討論歷程與結果。 

6. 考量故宮園區建築物皆具有文資，文化景觀的身分，本案

委員還是希望能透過都市設計審議來把關，後續工程設

施的部分，仍請提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國立故宮博物院蕭宗煌院長 

1. 作為故宮博物院的經營管理者，對安全、對民眾的便利性

絕對是非常的重視。上次專案小組會議提及圖書文獻大

樓搬離後，確定邊坡工程要回復，主要係因為地板呈現龜

裂現象，所謂龜裂現象是一種狀況描述，而龜裂現象在一

般的工程都會發現。面對輕微的龜裂，故宮採審慎態度去

面對，係因把故宮當成百年基業看待，任何微小的情況都

必須處理。當時故宮整建計畫就已把電梯跟邊坡的維護

工程部分涵蓋進去，即使電梯不做、邊坡工程還是要做。 

2. 身心障礙代表陳情建議，故宮會後將邀請身心障礙團體

作一次現勘，讓大家瞭解故宮欲協助改善無障礙環境的

初衷。主要是希望身心障礙的朋友能夠很方便到達故宮，

另外如復康巴士或是院區接駁車，故宮也會規劃處理。 

3. 目前全世界沒有一個重要的博物館像故宮一樣，讓公共

汽車或是遊覽車進入它的院區，甚至與展館距離不到三

公尺。現況車輛通行必須經過正館 B1地下道，在建築物

的基地上車流量大到幾乎等同於外面的一般道路，這種

情形對具有文化資產身份的建築確實是非常不合理。雖

對參觀民眾可以便利就近下車進入故宮正館，實際上對

故宮建築物與寶物的傷害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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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院區長期規劃而言，希望將故宮規劃成非常適合步行

的空間，也會努力補足其他方式、盡可能採整體規劃的思

維從短、中、長期的作法循序漸進處理。 

5. 有關委員建議汽車、公車、遊覽車禁止進入院區，恐造成

民怨，現況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做無障礙設施，請參觀者

依現有的步行設施進入正館，大家還是有可能選擇搭車

上展館。 

6. 故宮正館未來也規劃要整修，第二展覽館(圖書文獻大

樓)2025年要開館，因此會先處理提供至第二展覽館的無

障礙通道。而後正館工程進行時，原本下車地點是正館 B1

前，車子停靠後下車的民眾仍需從正館穿越車道至第二

展覽館，畢竟車輛無法開至第二展覽館下車，也不宜在院

區上方停車場前平台下車。這些都是作為故宮經營管理

者要思考的問題。 

7. 假若讓身心障礙的民眾搭乘接駁車，當然可以做到隨叫

隨到。不過對一般參觀民眾而言，搭乘接駁車就會有一定

的等待時間，假使故宮參觀一年三百萬人次，以一天大概

一萬人次計算，車輛排隊接送將形成車龍，恐造成大量停

等的失序與擁擠情形。這些情況是故宮無法只用接駁車

或是電動車接駁來處理的問題。 

8. 本案目前所提規劃是，第一個階段於第二展覽館開館後

提供便捷的無障礙通道；第二階段於正館整修期間，減少

車行上山的旅次；最後再開通各種不同的步道讓園區成

為適合步行的環境，這是故宮期待的目標。故宮會努力讓

大客車跟遊覽車減量，不要一直讓車子上去，畢竟現況這

條便道是脆弱的，也不可能再拓寬。 

9. 未來院區無障礙設施整體設計的部分，如涉及歷史建築

或是文化景觀，故宮會依規定送文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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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宮目前所提短、中、長程規劃是有節奏的作法，除希望

儘速在二館開館前將無障礙的通路打開，之後才能進到

第二階段。加上第二階段正館整修期間，因工地關係而有

通行上的限制，儘可能不讓參觀者再繞行來回正館至二

館或是像過去參觀特展時必須爬樓梯至二館參觀的情形

發生。 

11. 有關委員建議能否規劃從至善路二段南側停車場地下道

連通至未來捷運出入口與故宮正館的作法，考量大故宮

計畫當時已提出方案，加上居民抗議與各界不同意，認為

會破壞文化景觀下已被否決。另過程中故宮也與捷運局

評估利用捷運地下道方式連通，惟因土地管理機關意願

不高也未被採納。相關規劃方案先前都有提案，因此再重

提的可能性不大。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欣榮科長 

1. 有關委員提及當時圖書文獻大樓興建位置是不是人工邊

坡一項，向委員說明，從歷史航照照片很清楚可見是剷

平後蓋起來，它是人工的邊坡。 

2. 有關無障礙設施工程與捷運局工程整合的部分，所有工

程不僅是施工圖套圖、包括後續的施工發包與捷運工程

施作的先後順序等故宮皆與捷運局溝通過，捷運局也瞭

解故宮因應 114 年二館啟用的需求及會在前期先進行無

障礙設施興設。因此就兩者工程的介面與銜接，包含施

工構造、防水等內容如何進行，故宮委託的設計單位均

已與捷運局完成溝通整合。 

3. 故宮目前短程規劃希望在第二展覽館(文獻大樓)開幕前

短程的人車動線規劃應先完備(提供二館電梯、電扶梯)。

中程在正館整建之際，考量現行的無障礙動線的上下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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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必須透過正館，一旦正館整建時無障礙動線勢必會斷

掉。這也是前述短程計畫目前來講是非常迫切要進行的

原因，如果它不能完成，未來第二展覽館作為正館整建

期間替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的重要展點，它的

人車進出與參訪動線將會是很大的問題。至於長程計畫

所談論的是捷運通車後，與故宮設定希望整個無障礙動

線的迴圈能夠完成，未來也希望擴及到至善園的動線亦

能有無障礙的設施環境。而這時候再推動所謂的車輛上

山、到正館的旅次與數量可以大幅下修的措施，如此才

不會窒礙難行。故宮在前幾年也有段時間推行不讓大客

車上山或到正館，不過因為民眾抱怨，推動不久就終止。 

4. 有關許委員提到鋪面的改善範圍是否一定要解編，這部

分故宮尊重都發局的專業意見。故宮也先行試算過，現

在提出來的調整解編面積大概是 4000多平方公尺。如果

鋪面工程不含在山限區解編範圍，解編的面積大概可降

至 2000多平方公尺。 

5. 故宮辦理本項工程在施作上進行全程施工監控是必然

的。包括新故宮計畫內所有的建築工程，開挖階段都有

全時間的監控。 

6. 故宮對於邊坡工程安全，不僅在施工過程，長年來對比

較陡的後山邊坡以及有擋土牆設施的邊坡等，都會委託

專業機構進行儀器即時監測、每季定期巡檢、年度綜合

報告。 

7. 長期規劃方案中設置電梯是否涉及文資法部分，這兩座

電梯設施位置鄰接歷史建築的區域，但不在歷史建築登

錄範圍。惟故宮全區已是文化景觀且又鄰近歷史建築，

這部分未來如確定通過的話，故宮會依文資法第 34條規

定程序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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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張立立專門委員 

簡報第 43 頁有關本市山限區剔除範圍個案修正之適用

標準，是三個條件必須要同時符合。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於本

案屬個案變更，它的先決條件必須是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

再則故宮係為提供無障礙通道的工程也具有公益性，加上已

編列相關預算執行。另本案基地經過相關單位檢視，亦無位

在環境敏感地區，綜上本局會依照前述適用標準的三個條件

進行檢視。 

都委會邵琇珮執行秘書 

1. 內政部函示同意故宮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辦理專案變更，亦提及法令依據變更的部分，仍需重新

辦理公開展覽與說明會，有關本案就民眾意見溝通的部

分請故宮妥適處理。 

2. 坡地安全監測的部分，近期臺北市政府因應大直街民宅

塌陷事件，就現在建築工地部分，已要求不僅只有監測

而已，監測的資訊亦需要公開揭露。建議故宮不管在施

工中或施工後，就長期監測的資訊需在適當的地點、以

淺顯易懂的方式，讓民眾瞭解數值的變化。 

3. 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規定適

用山限區之開發案須經都市設計審議，對於未來捷運出

入口連通無障礙設施座落於地面的位置、人車動線與對

景觀的影響等涉及規劃設計部分，倘排除山限區之適用，

是否仍需透過都市設計審議把關，提請討論。 

散會（16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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